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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85_A8_E5_B7_A5_E7_c62_644973.htm 二、有关劳动安全卫

生监督检查的规定（重点） （一）劳动监察 （1）县级以上

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、

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对违反劳动法律、法规的行为有

权制止，并责令改正。 （2）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

政部门监督检查人员执行公务，有权进人用人单位了解执行

劳动法律、法规的情况，并对劳动场所进行检查。县级以上

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监督检查人员执行公务，必须出

示证件，秉公执法并遵守有关规定。 （二）有关部门的监督 

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，对用人

单位遵守劳动法律、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。 （三）工会的监

督 各级工会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，对用人单位遵守劳

动法律、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。任何组织和个人对于违反劳

动法律、法规的行为有权检举和控告。 把安全工程师站点加

入收藏夹 三、劳动安全卫生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的决定机

关（了解） （一）劳动安全卫生监督管理体制的改革 2005

年2月23日，国务院决定将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改为国家

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，由其负责全国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

理职能。国家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体制改革和职责分工调整

后，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不再负责安全生产综合监督

管理工作，改由各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部门负

责。 （二）劳动安全卫生监管和行政执法的机关 依照《安全

生产法》和国务院的规定，现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安全



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负责履行《劳动法》赋予劳动行政部门

负 责的劳动卫生监督管理的职责，行使《劳动法》中有关劳

动安全卫生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的职权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

劳动行政部门依照法律和本级人民政府的规定，行使劳动安

全卫生以外的其他劳动活动的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的职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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